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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内部文件

人〔2020〕37 号

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定期奖励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表彰先进，激励广大教职员工担当作为、干事创业，

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奖励实施细则》（苏人社规〔2019〕5 号）和《江苏理工学院

定期奖励工作实施办法》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现就开展 2020

年度定期表彰奖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奖励范围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。

二、奖励种类

本次拟实施嘉奖、记功两类奖励，比例分别不超过全体

教职员工总数的 20%、2%。

三、奖励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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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奖励以年度或聘（任）期为周期，以年度考核、聘

（任）期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，在 2019 年度考核中被评为

优秀等次的，可以优先给予嘉奖；2017 至 2019 连续三个年

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，可以优先给予记功。其他奖励对

象应为：近三年有其他突出成绩和贡献需要给予奖励的；在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，表现突出、作出较大贡献的。

四、组织程序

（一）单位推荐

各单位党组织根据单位实际，研究推荐本单位拟奖励人

选，推荐人选须分类排序，推荐材料（汇总表、审批表）10

月 22 日前报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合署）。

（二）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合署）提名

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合署）依据《江苏省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奖励实施细则》，结合各单位推荐情况，组织专

家评审，提出奖励建议名单。

（三）征求职能部门意见

建议名单提交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核。

（四）学校研究

建议名单提交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确定拟奖励名单。

（五）公示

在全校范围对拟奖励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。

（六）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

（七）实施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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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奖励决定，颁发奖励证书，并按规定发放奖金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严密组织。定期奖励工作具有很强的

政策性和敏感性，涉及全体教职员工切身利益，各单位要高

度重视、精心筹划、严密组织，严格按照组织工作流程，严

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，按照通知要求和相关政策规定开展奖

励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。奖励人选应当坚持优中选

优，各单位要严格对照奖励种类和条件，注重奖励导向，切

实把思想政治坚定、师德表现良好、工作业绩突出、群众认

可的教职工推荐出来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单位在做好推荐工作的

同时，要加强事迹材料收集整理工作，加大典型事迹宣传报

道力度，努力营造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，激励广

大教职员工积极投身学校各项建设事业。

附件：1.2020 年定期奖励推荐情况汇总表

2.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

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合署）

2020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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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理工学院人事处 2020年 10月 15日印发


